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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腎臟病個案資訊整合及鼓勵資料上傳 
 

通則： 

一、適用對象： 

就醫主次診斷為糖尿病或慢性腎臟疾病 Stage1、2、3a期個案；但若為本部第二章及第

三章之收案對象，則依該二章支付方式辦理。 

二、照護目標： 

(一)鼓勵建立院所內跨醫師、跨專科合作模式，共同照護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腎臟個案，

提供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腎臟病個案符合治療指引之持續性追蹤服務。 

(二)鼓勵院所上傳個案檢驗結果，整合個案醫療資訊，以利即時查詢及追蹤。 

三、資訊登錄： 

院所應依本保險「鼓勵醫事服務機構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規定，上傳檢驗(查)

結果，不須另行登錄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 

四、費用支付： 

(一)以院所為統計及支付單位，由保險人於年度結束後，依照院所年度內提供下列檢驗

且上傳之個案數，予以核付回饋費用。 

(二)定期追蹤及上傳檢驗(查)回饋費：糖尿病或初期慢性腎臟病個案於同院所接受定期

追蹤，且院所上傳下列檢驗(查)值，支付每一個案 200點；同時罹患糖尿病及初期

慢性腎臟病個案，於同院所完成定期追蹤及報告，則支付 400點。 

1.定期追蹤： 

(1) 糖尿病個案於同院所每年接受三次HbA1c檢驗及每年接受LDL、UACR(或UPCR)、

身高、體重、血壓、抽菸、戒菸服務等檢驗(查)。 

(2) 初期慢性腎臟病個案於同院所每半年接受 eGFR、LDL、UPCR (伴隨糖尿病者

UACR或 UPCR擇一執行)、身高、體重、血壓、抽菸、戒菸服務等檢驗(查)。 

2.檢驗(查)值上傳項目：HbA1c、LDL、eGFR、UACR、UPCR、身高、體重、血壓、

抽菸、戒菸服務。各檢驗(查)項目之醫令代碼、檢驗值單位及次數，詳如附表 8.4.1。 

五、本章節費用由各總額別「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及其他部門「慢性腎臟病照護及病人衛教

計畫」專款項目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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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4.1、定期追蹤檢驗(查)項目表 

 

 項目 上傳醫令代碼 單位/內容值 次數/年 

糖

尿

病

個

案 

醣化血紅素 HbA1c 09006C % 3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 09044C mg/dl 1 

UACR / UPCR Y00002 mg/g 1 

身高 Y00004 cm 1 

體重 Y00005 kg 1 

收縮壓/舒張壓 Y00006 mmHg 

收縮壓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1 

舒張壓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2 

1 

抽菸/戒菸服務 Y00007 抽菸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1 

戒菸服務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2 

1：無 

2：有 

1 

初

期

慢

性

腎

臟

病

個

案 

腎絲球過濾率估算值 eGFR Y00001 ml/min/1.73m2 2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LDL 09044C mg/dl 2 

UACR / UPCR Y00002 mg/g 2 

身高 Y00004 cm 2 

體重 Y00005 kg 2 

收縮壓/舒張壓 Y00006 mmHg 

收縮壓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1 

舒張壓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2 

2 

抽菸/戒菸服務 Y00007 抽菸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1 

戒菸服務結果對應報告序號 2 

1：無 

2：有 

2 

註：同時罹患糖尿病及初期慢性腎臟病個案，定期追蹤檢驗(查)項目及次數取最大值。 

 

 

 

 

 


